A

FHATHE S 2 RINES T
114 R B %75 %15

FEfE PR L faaY R
-y fl 2

= é‘«'&“"é!ﬁg #._EIH?

JﬂéﬁAaﬁéﬂ%4ﬁk’%ﬁﬁﬁﬁ%’ﬁ&ﬁi%T

i

%*Eﬁyﬁﬁﬁ“P—‘H%%HMLHE%%ﬁiﬁ
Ppo 395 B4 2B ALE P

B BT B A4 - s (DRI I 8T 2 By 0 5T R

N

N

HUEM

FEE A B Ao o (Bl ~ (DBl orm 2 FHg o
SFTAERE .

Hph 2T 80 428% an A g

m d

RERE T2 SO2EHAIE ~ ROHAERIWHRT > BBRTE
E A %‘FF £ ﬁpﬂ_% & rfﬁ—é;ﬁ_%m\J » fe i % 621%
I8 T ’?\éﬂ_%},@é;\sﬂﬂﬁﬁbﬂ AR LA B IN el
WELAKE - AN BR - N BERTIRTEYT
S FEETFCRPRALDAZCE o - FHBRE A
o T [1«¢?ﬂw”ﬁmﬂjﬂﬁn$m@%-Fﬁ%ﬁ*s%
AALEY | 2B RAFHTIEE B R

TR R R FT AR A AL BB A BRI BT OF
SABEREEZ RFCEP D h FRIT  BHEERT
FLMBEETA 20 FF-ALHFANE2 8% L
FRHEER ZAEEE ) ~ TRRITAZFH
TELEHEFHTIHAZPEETFI S 2220 LT E

\
»\ -

>
>

> QLo W

° Jie

<

N

%— 7



A UBRHART AR BERE o~ (RIS
—ﬁ%ﬁﬁf;é*ﬁﬁj¢ﬁﬂm$\$%ﬁ1%j%uﬁ,m
PR ABTERT AN - F o FREIHRAE T
fe-ld = it s %3%» P Ngms e f E ARG

\

Z_3p
%% %°3‘*§ﬁﬂn%ﬁiﬁ%ﬁﬁ’%$w

A gl :Ff:? A ??i"ﬁ ?’?’ %z vﬁ’—%\ % I
ﬁiﬁ‘f’d‘_‘- |J|}%\‘ {w}— LO N @ﬂ}é?‘/‘é,_,“BZ/';{%:lIEﬁ
B~ 520w PR oo

S RBE CREARIEFA Ao 20 TEB AL W
%ﬁﬁ%’ﬁﬁiﬁ%\ Efpae 4 2 AR AR R
A2 IBd > Aottt - 3= \ég.#%;n‘é G R " ARE

= RRRGEE 2 w&%r&ﬁﬁ’ﬁiﬁiéo
v = EY 114 = 5 . 22 2
E S N FHEE 7 PP

iz F LE 7TE“
EF O AS®

Wb ABRERAER o

L e

v H EN & 114 =& 5 . 22 2
ER | R

- L RBRT Bt AR RIS

S | PR Hpa 4 DELEM

(<) BE >+ B F 3 A

1 RS SR NS i FHARRP




(\ER)

(1113& 11 9p 8t + 23p% |32 d 72 4
H9A B3y A4 BRT R BBT R R
(2113117 10p + =9pF |2 sHE A B F (L BEF LT B AR
b4/~ B3 4 45 LOFOE o E oAt |
@B13&117 10p T =3/ |4 » g dh| % - R@EP & 5P %
424 A Lk LARETFEIEF LB E7 ER
@)113#117 10p a6+ 9pF|F B4 > 7|1 > #nf B A2 &
WordpzranrfigialEs |t
& DGR ik E B
BI113&11* 12p » =11|% & 3 2 ¥
R AR -
6114227 4p & =324 o
AT N
(7)114#32 6p + =11p*3
OFFFHFHIARL
2 BAB LB L | B4 FTHRHEREN
(M113#112 10p #F R 1pF|32d = 2 d
364 B3y 4 4 e 5t FAELFHERLL
(2)113&11* 10p + =11 T AT 2B R Y
PE35 A 3R A 4~ A 2R B EE
W PEEF2ZHTE LT
TEP Rt B
.uug.]vio
3 EARE S U b &7 S T FHALEP
(1)113#11* 9p s+ 10pF |32 d : 2 d
564 #3445 | |
(2)113#11* 10p *+ =11
PF3D A R A A~ 3E A
N
4 1T R 2 R BRF113|T #hpa FHRAEER
ER Y F R 107198 3|2 32
5 2 3 | TN R A
AR BB
THETHLARERE

b
i
mj




(\ER)

A T LT %k
Az a3 R
hoe & o
5 @ﬁ&@%%%%%ﬁhjﬁ% FTHALEN
2 113# 11" 9p A & 5% [2d ! ELUE: B
rONEAEES e 5l e %3]
6 AFLINFER RETRH|T By FHAEEMS
FE B L ®d
I el MR R AR T A
SRR I A A
Ao~ 3 B~ @ %2
E~BHzpT A2
R R =l S G S
iﬁﬁ%?ﬁﬂW1%ﬁ
% % 161 % % 138 2 2
é?”?ﬂ’mﬁ
3y %/ﬂ = ﬁ g—
ﬂ#@ﬁﬁa%m’
A ASRM
7 MR BEY 2ok B B THARE
pe s 72 d ELL: B
e el IF %06
8 wEF 138117 120 Ja |7 #dgpac i R e
P A A md Iir) :
e il e el
9 Froow BREII4E27 277 # i FHANEN
prs &gy 5114000822 d ELLE: B
T35S T2 ¥ B R | P il S W S =
% 5o iR s o2 pF
P

BFo~ 2 BE ~
LA R S
= A% A
R 2 F R E R

>

d

W@
7/




(\ER)

iééﬁlﬁlf'?:mlﬁ*ﬁa"i
PEETE AR

%R IR 7 @E_F'gﬁ%‘
TP RERE &

;Zx—*—); /'g\!:'i 4‘17,}}77‘:
KR EN oA

PREeR

10 [3r% % B2 p114E10 20 #3h i 4 FTHAELEN
prow EEs 5114000272 d =d
6153 EDNASF= 2 B2~ | 5l F SEe]

11 [ asdnE F47 #1138 1| F api 4 FTHLCEM
2”5%:{‘;”‘”113000@;} 2d
982305 & T & 4 1+ F #| I Sl P S5l
TE 2 113#127 11p i#

FEr P 4R 4

12 |#7# 3 B A1I3ELLY 9|3 w4 X T
Pzakd A Fle b ke |md ®d
& 3 e S5l P S5l

13 |[E ARlE R EF S Bl FAAEGR
5 =d =d

e el AR AT A
IR I AT -
AN N SN L
LERN'E =X s
= BEIHEA LR
R BFF R FR
= % 161 w“liﬁ*&a
PEEFTE A&
3% E;ﬁﬁw 2 P W}tj‘
A «;Pﬁﬁﬁ 12
o B g E A
B P X ”3 25 2 i
AR T - R
.]w_}_o

14 Rz L& FFF KT s FHAALERRE




(\ER)

%%‘?’1%—\4\]‘%%
JEI1710p 2

r‘é 2 ’/‘L&’i—)’—“]{lg 4+

 F el

CEES )

2d
S5l

e S E]

15

£ AR 2 RBEILS
E11°10p %= 2 %00
0000-0D5E & S 2% 2 2

b 4
g
F Sl

R TR
d .

\\’3 "E\

AIEFEBRNE
TR TAAZT LG
B, 0 R
REFCEFALS
BLITHL 2 2 3302 F
Fyoarl13#127 19p
/zfﬂ-?- %1 13001009
90 5L 0 T 23 3R 4
TEETHFL T éﬁnfy{
TH.2 3F 4 F irigd 2
—Fg/\fﬁ;,j“r7 ES Tﬁﬁﬁ*
B~ FRIEME 2
=& T AL S
GHER S LAY S
LRV SRR % I
AERHBEM o

%
N

16

PR

FHACEN
®d

S L S =
N
o~ B B8R ~ f@ B 1
LB E BT A2
ER 7 £
R BF RANEFE
* % 161 0F % 178 2
pREFEZ > A&
R EREEP AT
v = ‘,%zgu,,\-ﬁ‘: .
o EAEE L

AY

"o

L =

A

ﬁ; ,‘P"IJ A

w®
St
mi




(\ER)

B

17 ER PR AP %Uﬂii’ 1138 1|5 g THRAALEM
27 19p 2 ¥F¥@x 511300324 md
1009905 & Ff22 38 4 3 |F Sadil A T S =
AL S
B~ 2 8~ ) % 1
E BT A2
e R £ H
R 7 &AEFR
# % 16118 % 178 3 2
PEES A Y
G E A 2 %5
GEE R ISR L
o~ R IR T
AZ2_= RF>m %
HALRE
18 AR S ¥ 1137 Edpa TAALEM
E12724p v k= T F % |12d md
000000-0D 5L 4p == k- %8 & | P S5l |
2=
19 |20 0000000| 7 #p i FHAENERPE
By e s 2 d 2 d
e S5l e S5l
20 OO0 000000| 7 #p i FHAECERE
E RS e A LA 2 d md
e Sl P S5l
Ot =lasen s (FolEsh 1 pd @P Ti e Lo Ra g gL ER
et )

1

Mz~ T 5 # 5113
#1172 10p F#R1IF14
A\ﬁf%’gff@@

A g R F113|%
£11710p F =11p%35

(2)3

LA

FRAEM

wEF A2
o 2 AN RE . hEr A% E

FREABER TR LR

CASS




(\ER)

AR W
@)z« T R FIF K113

#1127 25p F £10p%26

AHRBREIBTARY

ANEFLBILFEEM &R AA
l%-&'k}_(’

(M + 38 £1113
#1172 10p + =11p%35
AR W

2z 4 T 7B ¥ £ 2113
£127 95p T 23540
PHREFHTANL
b

Bz« BT £ 2113
£127 25p T =514
2 4

M)+ T Ew £32114
#17150 7 = 3364
REREIBTAF L&

Err

my

e 5l

A TR s w14 |
P 1hp T EJE36A KR
TEF AN L&

TALLEM

2d

|

&}t 2 (B A xﬁw .
R A
B “%%,Ef"
FEOR AR
7}_‘

2
3

>
~

s

=
aovh o RS W

_— =V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T

o1

o
F

~
¥

|F|

00
7‘“}&
=

(1
(
(
(
(
(
(
(
(

)ﬂqzbt”\t-iﬂw}t‘

9 Fg}‘m’f%Tj A
3 5P 7

1140000303%@:

[E—
[U—

IRECRE

md

e S5l

TEIFR TR S e R % X v I
~

o 4
WE W ““ Pl
e [l

‘\“

®

inheRy

LNy




(\ER)

M2RFFA AL |2
()= FE 1 i % e el
(3):z 8 %

4)% %

1358L71% ff & 21t

B)% 3T+ > HBRFOIH
£ R F %1681 5L
Dl R

(7) k1052 B %2 i % %
9925 71%  » 2t

B)&xll3ER“EF %1
23357 F @ 5 ]

6 |E BT FRaeRE
(1) % = 4 7 =
(2)= % 7 P SmEel
(8)2 & ¥

TR TRBEFFRAT IR AR
PO BLUR:
(1)@ = AT il

CEBRNIE S GEIRY CL
BRI £ H L RBRBRT 2T
ERIGlES TR T) Bt @
PR RAIoET 320 > H

MR R 0 RIF M ded S

IE]'!
MAEHBHBT A2 A 2 P
B
v =

G S i iy ?’%E i S

AR




oG | B ¢ A HESEM

() B »5 5 F gp s

L B A€ Rt s S S ﬁ'w& s

A FT @ d

%%%@?%Eﬁ*éi%i%’iﬁ
EHAL T EERN FEEUERMR
FREGFHARE LTS
1968 fr3 T AY s et H o0 F7dk aze

HE > Eepfifdand at s
B o
1*%?’ T H IRA o S ARRA W &G
THEMNE A I LT L0 p
2Z4MPEEFR (T %iﬁf’?frfu .
FAAasfIny Ao A (THY #;%g\
o) o RERAERETIER A SH
i?%gl‘ﬂ* P «%#hg-ﬁgs,
oz FRAFEHII EERT
RRFETHLEF X AR AR RN
s

97 %
AR AR 0 W E 316 R R A FHT
FLEF G ARABTEEHLLH
AT E ARLETER AR
SRERERIE A NS R el 1 S
P2 ARt PR E R R T
RS T RN FAE ¥
TN T R AT L <
T

s *w ‘\’\"\ gk fx‘»
ETI

L

X

Iy - A

BERLE LR LT
._.’ 'J7T4'gv?—' ?"«;ﬂ;

(ﬂ}

?ﬁEMQM

2d

iiﬁ;ﬁ#&;’% Bt i Bz AA
A N = EN - »




(\ER)

LA
SO 3
¥ 2275
PR AL
S W
.‘i,i' ;,EIP ' IIIJ E\‘
EORERL A<
TR
4 g
PR F’if’

v & ¢

Lo
= o
Hoop

—
Q N
[

o N

’E‘ |+

/»5 =
.
-

ki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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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曾佑仁






選任辯護人  法律扶助基金會馮鈺書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法律扶助基金會陳志寧律師
上列公訴人及被告因殺人案件，聲請調查證據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檢察官聲請調查如附件一、㈠編號1至14、16至20所示之證據，均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。
二、檢察官聲請調查如附件一、㈡編號1至8所示之證據，均有調查必要性。
三、辯護人聲請調查如附件二、㈠編號1、㈡編號1所示之證據，均有調查必要性。　　
四、其餘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，無調查必要性。　　
　　理　由
一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4項、第54條第3項規定，檢察官、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，應「慎選證據為之」，同法第62條第3項並明定證據應認為無調查必要性之情況：「下列情形，應認為不必要：一、不能調查。二、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。三、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。四、同一證據再行聲請」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則再就「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」之審酌，提出審酌因素及權衡指引，規定：「法院應依檢察官、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、作成或取得證據之原因、證明目的、待證事實、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等事項，及前條第一項各款事項調查之結果，妥適審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。」、「法院為前項之審酌，並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，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。」、「法院為第一項審酌時，基於實現本法第45條、第46條之規範目的，認為調查特定證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權衡其對國民法官法庭以公正、客觀、中立方式審理之危害程度是否顯然高於其正面效益，妥適決定是否准許調查：一、有誤導、混淆國民法官法庭之疑慮。二、有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不公正之預斷或偏見之疑慮。三、大量提出不必要之證據調查，造成國民法官法庭過度負擔」；又「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，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。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，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、「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，法院認為不必要者，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。」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檢察官、辯護人等各聲請調查如附件一至二「證據名稱」欄所示證據，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，本院之認定及理由，各如附件一至二「證據能力」欄及「調查必要性」欄所示。
三、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數盈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宜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崔恩寧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旎娜　　　
附件一：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部分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證據能力

		調查必要性



		㈠關於罪責證據部分

		


		


		




		1

		被告曾佑仁歷次供述：
⑴113年11月9日晚上23時59分警詢筆錄
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9時54分警詢筆錄
⑶113年11月10日下午3時42分偵訊筆錄　
⑷113年11月10日晚上9時38分羈押法官訊問筆錄　
⑸113年11月12日上午11時偵訊筆錄
⑹114年2月4日下午3時2分偵訊筆錄
⑺114年3月6日上午11時30分法官移審前訊問筆錄　　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，且該證據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，亦無事證顯示有公務員違法取證等違法情況，有證據能力。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，且於形式上觀察，就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2

		證人彭春瑛歷次供述：
⑴113年11月10日凌晨1時36分警詢筆錄
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訊問筆錄、證人詰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證人彭春瑛與被告、被害人間之關係，以及案發過程為何等各犯罪事實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3

		證人朱定安歷次供述：
⑴113年11月9日晚上10時56分警詢筆錄
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訊問筆錄、證人詰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4

		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719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之殺人動機為何為本案之爭點，檢察官聲請調查本項證據，可證明被告是否因該案件對被害人心生不滿，是否為本案犯行之動機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5

		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之113年11月9日證人彭春瑛入院申請單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6

		案發後到場警員密錄器影像截圖照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員警到案發現場之情形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7

		現場蒐證照片及扣案刀具照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6



		8

		檢察官113年11月12日履勘現場筆錄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9

		新竹市警察局114年2月27日竹市警鑑字第1140008273號函暨刑事現場勘察報告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員警至現場勘察採證，確認案發地點及生物跡證採驗位置等情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10

		新竹市警察局114年1月20日竹市警鑑字第1140002761號函暨DNA鑑定書影本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11

		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5日法醫毒字第11300098230號函暨毒物化學鑑定書及113年12月11日法醫師說明報告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12

		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1月9日之被害人劉尚易救護紀錄表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13

		被害人劉尚易送醫死亡照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被害人於案發送醫時之現況，得以證明被害人當時受傷情形及過程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14

		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113年11月10日之被害人劉尚易診斷證明書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15

		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11月10日竹檢云字第000000-0D號檢驗報告書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無調查必要性。
理由：
本項證據調查之待證事實雖為「被害人傷勢分布情形」，然檢察官業已聲請調查編號17號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19日法醫理字第11300100990號函暨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，編號17號之報告書係經由法醫研究所之法醫師解剖、鑑定後出具之報告書，故編號15號之該項證據為重複且不具必要性之證據，而無調查必要性。



		16

		相驗照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被害人死亡、傷勢分布、解剖、鑑驗過程等各情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17

		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19日法醫理字第11300100990號函暨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經由法醫研究所之法醫師解剖、鑑定後確認被害人之死亡原因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18

		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12月24日竹檢云甲字第000000-0D號相驗屍體證明書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19

		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個案輔導紀錄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20

		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收容人行狀考核紀錄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㈡科刑證據部分（科刑證據，以自由證明即為已足，故無需審究其證據能力）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證據調查必要性

		




		1

		⑴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1月10日凌晨1時14分警詢筆錄
⑵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偵訊筆錄
⑶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2月25日上午10時2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　　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，且於形式上觀察，就證明本案量刑事項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

		




		2

		⑴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偵訊筆錄
⑵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2月25日下午3時40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
⑶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2月25日下午5時1分偵訊筆錄　　　
⑷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4年1月15日下午3時3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3

		證人即家屬彭春瑛114年1月15日下午3時3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4

		被告個人資料：
⑴個人相片影像資料
⑵個人戶籍資料
⑶三親等資料查詢結果
⑷入出境資料
⑸財稅所得
⑹勞保資料
⑺健保資料
⑻就醫紀錄資料
⑼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114年3月5日北總竹醫字第1140000303號函暨病歷資料　　　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5

		被告前案紀錄：
⑴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
⑵完整矯正簡表
⑶通緝簡表
⑷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93年度偵字第94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⑸本院93年度竹交簡字第135號刑事簡易判決
⑹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95年度速偵字第168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⑺本院95年度竹交簡字第992號刑事簡易判決
⑻本院113年度竹簡字第1233號刑事簡易判決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6

		被害人個人資料：
⑴個人戶籍資料
⑵三親等資料
⑶生活照片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7

		證人即家屬劉希賢個人資料：
⑴個人戶籍資料
⑵三親等資料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8

		新竹市警察局扣押物品清單114年度保字第291號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檢察官以原物提示扣案刀子2把，其餘物品未以原物提示，則有以扣押物品清單調查之必要。



		










附件二：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部分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調查必要性



		㈠關於罪責證據部分

		


		




		1

		囑託鑑定單位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是否有責任能力為本案爭點，本項證據調查，可透過精神醫學鑑定確認被告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，是否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情事，足已影響其責任能力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另就鑑定單位部分，經本院分別函詢、電詢刑事案件精神鑑定機關參考名冊內之臺北市萬芳醫院（下稱萬芳醫院）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（下稱草屯療養院），確認本案鑑定所需時間，而經萬芳醫院回覆目前送件可安排在8月間，待訪談及資料齊備後約1至1月半時間可完成鑑定報告等語；草屯療養院則覆以收到起訴書、警、偵訊筆錄等資料後，需1周評估是否接受鑑定委託，且9月完成相關流程，仍需3至6月時間完成鑑定報告等語，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2份存卷可查，本院認萬芳醫院、草屯療養院均為司法院刑事案件精神鑑定機關參考名冊之機構，均具備專業之精神鑑定能力，考量本案羈押期限及審理計畫排定，本院認囑託萬芳醫院為精神鑑定，應為妥適。



		㈡科刑證據部分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




		1

		囑託鑑定單位對被告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之鑑定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本項證據調查有助於作為量刑之基礎，使本院得依刑法第57條各款全面、深入了解被告生活狀況、品性、智識程度等各情形，檢察官固認為不會具體求處死刑，且已提出相關科刑資料，得做為適當之量刑參考，而認無囑託鑑定必要。然本案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，該起訴法條之選科刑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既該起訴法條之選科刑仍有死刑，自有對被告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鑑定之必要，又考量羈押期限及審理計畫排定，本院認一併囑託萬芳醫院為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鑑定，應為妥適。







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114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曾佑仁







選任辯護人  法律扶助基金會馮鈺書律師

            法律扶助基金會陳志寧律師

上列公訴人及被告因殺人案件，聲請調查證據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檢察官聲請調查如附件一、㈠編號1至14、16至20所示之證據

    ，均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。

二、檢察官聲請調查如附件一、㈡編號1至8所示之證據，均有調

    查必要性。

三、辯護人聲請調查如附件二、㈠編號1、㈡編號1所示之證據，均

    有調查必要性。　　

四、其餘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，無調查必要性。　　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4項、第54條第3項規定，檢察官、辯

    護人聲請調查證據，應「慎選證據為之」，同法第62條第3

    項並明定證據應認為無調查必要性之情況：「下列情形，應

    認為不必要：一、不能調查。二、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。

    三、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。四、同一證據再行

    聲請」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則再就「證據能力及

    調查必要性」之審酌，提出審酌因素及權衡指引，規定：「

    法院應依檢察官、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、作成

    或取得證據之原因、證明目的、待證事實、證據與待證事實

    之關係等事項，及前條第一項各款事項調查之結果，妥適審

    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。」、「法院為前項之審酌，並

    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

    ，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。」、「法院為第一

    項審酌時，基於實現本法第45條、第46條之規範目的，認為

    調查特定證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權衡其對國民法官法庭

    以公正、客觀、中立方式審理之危害程度是否顯然高於其正

    面效益，妥適決定是否准許調查：一、有誤導、混淆國民法

    官法庭之疑慮。二、有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不公正之預斷或

    偏見之疑慮。三、大量提出不必要之證據調查，造成國民法

    官法庭過度負擔」；又「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，就聲請

    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。但就證據能力之有

    無，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、「當事人

    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，法院認為不必要者，應於準備程

    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。」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、

    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檢察官、辯護人等各聲請調查如附件一至二「證據名稱」欄

    所示證據，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，本院之認

    定及理由，各如附件一至二「證據能力」欄及「調查必要性

    」欄所示。

三、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數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宜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崔恩寧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旎娜　　　

附件一：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部分

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能力 調查必要性 ㈠關於罪責證據部分    1 被告曾佑仁歷次供述： ⑴113年11月9日晚上23時59分警詢筆錄 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9時54分警詢筆錄 ⑶113年11月10日下午3時42分偵訊筆錄　 ⑷113年11月10日晚上9時38分羈押法官訊問筆錄　 ⑸113年11月12日上午11時偵訊筆錄 ⑹114年2月4日下午3時2分偵訊筆錄 ⑺114年3月6日上午11時30分法官移審前訊問筆錄　　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，且該證據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，亦無事證顯示有公務員違法取證等違法情況，有證據能力。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，且於形式上觀察，就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 2 證人彭春瑛歷次供述： ⑴113年11月10日凌晨1時36分警詢筆錄 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訊問筆錄、證人詰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證人彭春瑛與被告、被害人間之關係，以及案發過程為何等各犯罪事實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 3 證人朱定安歷次供述： ⑴113年11月9日晚上10時56分警詢筆錄 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訊問筆錄、證人詰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4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719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之殺人動機為何為本案之爭點，檢察官聲請調查本項證據，可證明被告是否因該案件對被害人心生不滿，是否為本案犯行之動機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5 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之113年11月9日證人彭春瑛入院申請單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6 案發後到場警員密錄器影像截圖照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員警到案發現場之情形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7 現場蒐證照片及扣案刀具照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6 8 檢察官113年11月12日履勘現場筆錄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9 新竹市警察局114年2月27日竹市警鑑字第1140008273號函暨刑事現場勘察報告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員警至現場勘察採證，確認案發地點及生物跡證採驗位置等情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10 新竹市警察局114年1月20日竹市警鑑字第1140002761號函暨DNA鑑定書影本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11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5日法醫毒字第11300098230號函暨毒物化學鑑定書及113年12月11日法醫師說明報告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12 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1月9日之被害人劉尚易救護紀錄表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13 被害人劉尚易送醫死亡照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被害人於案發送醫時之現況，得以證明被害人當時受傷情形及過程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1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113年11月10日之被害人劉尚易診斷證明書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15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11月10日竹檢云字第000000-0D號檢驗報告書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無調查必要性。 理由： 本項證據調查之待證事實雖為「被害人傷勢分布情形」，然檢察官業已聲請調查編號17號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19日法醫理字第11300100990號函暨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，編號17號之報告書係經由法醫研究所之法醫師解剖、鑑定後出具之報告書，故編號15號之該項證據為重複且不具必要性之證據，而無調查必要性。 16 相驗照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被害人死亡、傷勢分布、解剖、鑑驗過程等各情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17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19日法醫理字第11300100990號函暨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經由法醫研究所之法醫師解剖、鑑定後確認被害人之死亡原因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18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12月24日竹檢云甲字第000000-0D號相驗屍體證明書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19 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個案輔導紀錄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20 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收容人行狀考核紀錄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㈡科刑證據部分（科刑證據，以自由證明即為已足，故無需審究其證據能力）    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調查必要性  1 ⑴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1月10日凌晨1時14分警詢筆錄 ⑵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偵訊筆錄 ⑶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2月25日上午10時2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　　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，且於形式上觀察，就證明本案量刑事項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  2 ⑴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偵訊筆錄 ⑵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2月25日下午3時40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 ⑶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2月25日下午5時1分偵訊筆錄　　　 ⑷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4年1月15日下午3時3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3 證人即家屬彭春瑛114年1月15日下午3時3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4 被告個人資料： ⑴個人相片影像資料 ⑵個人戶籍資料 ⑶三親等資料查詢結果 ⑷入出境資料 ⑸財稅所得 ⑹勞保資料 ⑺健保資料 ⑻就醫紀錄資料 ⑼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114年3月5日北總竹醫字第1140000303號函暨病歷資料　　　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5 被告前案紀錄： ⑴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 ⑵完整矯正簡表 ⑶通緝簡表 ⑷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93年度偵字第94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⑸本院93年度竹交簡字第135號刑事簡易判決 ⑹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95年度速偵字第168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⑺本院95年度竹交簡字第992號刑事簡易判決 ⑻本院113年度竹簡字第1233號刑事簡易判決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6 被害人個人資料： ⑴個人戶籍資料 ⑵三親等資料 ⑶生活照片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7 證人即家屬劉希賢個人資料： ⑴個人戶籍資料 ⑵三親等資料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8 新竹市警察局扣押物品清單114年度保字第291號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檢察官以原物提示扣案刀子2把，其餘物品未以原物提示，則有以扣押物品清單調查之必要。   



附件二：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部分

編號 證據名稱 調查必要性 ㈠關於罪責證據部分   1 囑託鑑定單位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是否有責任能力為本案爭點，本項證據調查，可透過精神醫學鑑定確認被告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，是否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情事，足已影響其責任能力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另就鑑定單位部分，經本院分別函詢、電詢刑事案件精神鑑定機關參考名冊內之臺北市萬芳醫院（下稱萬芳醫院）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（下稱草屯療養院），確認本案鑑定所需時間，而經萬芳醫院回覆目前送件可安排在8月間，待訪談及資料齊備後約1至1月半時間可完成鑑定報告等語；草屯療養院則覆以收到起訴書、警、偵訊筆錄等資料後，需1周評估是否接受鑑定委託，且9月完成相關流程，仍需3至6月時間完成鑑定報告等語，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2份存卷可查，本院認萬芳醫院、草屯療養院均為司法院刑事案件精神鑑定機關參考名冊之機構，均具備專業之精神鑑定能力，考量本案羈押期限及審理計畫排定，本院認囑託萬芳醫院為精神鑑定，應為妥適。 ㈡科刑證據部分   編號 證據名稱  1 囑託鑑定單位對被告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之鑑定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本項證據調查有助於作為量刑之基礎，使本院得依刑法第57條各款全面、深入了解被告生活狀況、品性、智識程度等各情形，檢察官固認為不會具體求處死刑，且已提出相關科刑資料，得做為適當之量刑參考，而認無囑託鑑定必要。然本案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，該起訴法條之選科刑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既該起訴法條之選科刑仍有死刑，自有對被告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鑑定之必要，又考量羈押期限及審理計畫排定，本院認一併囑託萬芳醫院為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鑑定，應為妥適。 



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曾佑仁






選任辯護人  法律扶助基金會馮鈺書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法律扶助基金會陳志寧律師
上列公訴人及被告因殺人案件，聲請調查證據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檢察官聲請調查如附件一、㈠編號1至14、16至20所示之證據，均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。
二、檢察官聲請調查如附件一、㈡編號1至8所示之證據，均有調查必要性。
三、辯護人聲請調查如附件二、㈠編號1、㈡編號1所示之證據，均有調查必要性。　　
四、其餘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，無調查必要性。　　
　　理　由
一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4項、第54條第3項規定，檢察官、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，應「慎選證據為之」，同法第62條第3項並明定證據應認為無調查必要性之情況：「下列情形，應認為不必要：一、不能調查。二、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。三、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。四、同一證據再行聲請」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則再就「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」之審酌，提出審酌因素及權衡指引，規定：「法院應依檢察官、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、作成或取得證據之原因、證明目的、待證事實、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等事項，及前條第一項各款事項調查之結果，妥適審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。」、「法院為前項之審酌，並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，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。」、「法院為第一項審酌時，基於實現本法第45條、第46條之規範目的，認為調查特定證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權衡其對國民法官法庭以公正、客觀、中立方式審理之危害程度是否顯然高於其正面效益，妥適決定是否准許調查：一、有誤導、混淆國民法官法庭之疑慮。二、有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不公正之預斷或偏見之疑慮。三、大量提出不必要之證據調查，造成國民法官法庭過度負擔」；又「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，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。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，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、「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，法院認為不必要者，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。」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檢察官、辯護人等各聲請調查如附件一至二「證據名稱」欄所示證據，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，本院之認定及理由，各如附件一至二「證據能力」欄及「調查必要性」欄所示。
三、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數盈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宜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崔恩寧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旎娜　　　
附件一：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部分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證據能力

		調查必要性



		㈠關於罪責證據部分

		


		


		




		1

		被告曾佑仁歷次供述：
⑴113年11月9日晚上23時59分警詢筆錄
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9時54分警詢筆錄
⑶113年11月10日下午3時42分偵訊筆錄　
⑷113年11月10日晚上9時38分羈押法官訊問筆錄　
⑸113年11月12日上午11時偵訊筆錄
⑹114年2月4日下午3時2分偵訊筆錄
⑺114年3月6日上午11時30分法官移審前訊問筆錄　　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，且該證據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，亦無事證顯示有公務員違法取證等違法情況，有證據能力。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，且於形式上觀察，就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2

		證人彭春瑛歷次供述：
⑴113年11月10日凌晨1時36分警詢筆錄
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訊問筆錄、證人詰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證人彭春瑛與被告、被害人間之關係，以及案發過程為何等各犯罪事實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3

		證人朱定安歷次供述：
⑴113年11月9日晚上10時56分警詢筆錄
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訊問筆錄、證人詰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4

		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719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之殺人動機為何為本案之爭點，檢察官聲請調查本項證據，可證明被告是否因該案件對被害人心生不滿，是否為本案犯行之動機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5

		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之113年11月9日證人彭春瑛入院申請單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6

		案發後到場警員密錄器影像截圖照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員警到案發現場之情形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7

		現場蒐證照片及扣案刀具照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6



		8

		檢察官113年11月12日履勘現場筆錄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9

		新竹市警察局114年2月27日竹市警鑑字第1140008273號函暨刑事現場勘察報告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員警至現場勘察採證，確認案發地點及生物跡證採驗位置等情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10

		新竹市警察局114年1月20日竹市警鑑字第1140002761號函暨DNA鑑定書影本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11

		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5日法醫毒字第11300098230號函暨毒物化學鑑定書及113年12月11日法醫師說明報告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12

		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1月9日之被害人劉尚易救護紀錄表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13

		被害人劉尚易送醫死亡照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被害人於案發送醫時之現況，得以證明被害人當時受傷情形及過程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14

		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113年11月10日之被害人劉尚易診斷證明書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15

		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11月10日竹檢云字第000000-0D號檢驗報告書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無調查必要性。
理由：
本項證據調查之待證事實雖為「被害人傷勢分布情形」，然檢察官業已聲請調查編號17號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19日法醫理字第11300100990號函暨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，編號17號之報告書係經由法醫研究所之法醫師解剖、鑑定後出具之報告書，故編號15號之該項證據為重複且不具必要性之證據，而無調查必要性。



		16

		相驗照片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被害人死亡、傷勢分布、解剖、鑑驗過程等各情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17

		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19日法醫理字第11300100990號函暨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經由法醫研究所之法醫師解剖、鑑定後確認被害人之死亡原因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


		18

		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12月24日竹檢云甲字第000000-0D號相驗屍體證明書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19

		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個案輔導紀錄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20

		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收容人行狀考核紀錄

		有證據能力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

		㈡科刑證據部分（科刑證據，以自由證明即為已足，故無需審究其證據能力）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證據調查必要性

		




		1

		⑴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1月10日凌晨1時14分警詢筆錄
⑵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偵訊筆錄
⑶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2月25日上午10時2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　　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，且於形式上觀察，就證明本案量刑事項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

		




		2

		⑴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偵訊筆錄
⑵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2月25日下午3時40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
⑶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2月25日下午5時1分偵訊筆錄　　　
⑷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4年1月15日下午3時3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3

		證人即家屬彭春瑛114年1月15日下午3時3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4

		被告個人資料：
⑴個人相片影像資料
⑵個人戶籍資料
⑶三親等資料查詢結果
⑷入出境資料
⑸財稅所得
⑹勞保資料
⑺健保資料
⑻就醫紀錄資料
⑼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114年3月5日北總竹醫字第1140000303號函暨病歷資料　　　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5

		被告前案紀錄：
⑴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
⑵完整矯正簡表
⑶通緝簡表
⑷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93年度偵字第94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⑸本院93年度竹交簡字第135號刑事簡易判決
⑹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95年度速偵字第168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⑺本院95年度竹交簡字第992號刑事簡易判決
⑻本院113年度竹簡字第1233號刑事簡易判決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6

		被害人個人資料：
⑴個人戶籍資料
⑵三親等資料
⑶生活照片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7

		證人即家屬劉希賢個人資料：
⑴個人戶籍資料
⑵三親等資料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同編號1

		




		8

		新竹市警察局扣押物品清單114年度保字第291號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檢察官以原物提示扣案刀子2把，其餘物品未以原物提示，則有以扣押物品清單調查之必要。



		










附件二：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部分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調查必要性



		㈠關於罪責證據部分

		


		




		1

		囑託鑑定單位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被告是否有責任能力為本案爭點，本項證據調查，可透過精神醫學鑑定確認被告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，是否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情事，足已影響其責任能力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
另就鑑定單位部分，經本院分別函詢、電詢刑事案件精神鑑定機關參考名冊內之臺北市萬芳醫院（下稱萬芳醫院）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（下稱草屯療養院），確認本案鑑定所需時間，而經萬芳醫院回覆目前送件可安排在8月間，待訪談及資料齊備後約1至1月半時間可完成鑑定報告等語；草屯療養院則覆以收到起訴書、警、偵訊筆錄等資料後，需1周評估是否接受鑑定委託，且9月完成相關流程，仍需3至6月時間完成鑑定報告等語，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2份存卷可查，本院認萬芳醫院、草屯療養院均為司法院刑事案件精神鑑定機關參考名冊之機構，均具備專業之精神鑑定能力，考量本案羈押期限及審理計畫排定，本院認囑託萬芳醫院為精神鑑定，應為妥適。



		㈡科刑證據部分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




		1

		囑託鑑定單位對被告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之鑑定

		有調查必要性
理由：
本項證據調查有助於作為量刑之基礎，使本院得依刑法第57條各款全面、深入了解被告生活狀況、品性、智識程度等各情形，檢察官固認為不會具體求處死刑，且已提出相關科刑資料，得做為適當之量刑參考，而認無囑託鑑定必要。然本案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，該起訴法條之選科刑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既該起訴法條之選科刑仍有死刑，自有對被告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鑑定之必要，又考量羈押期限及審理計畫排定，本院認一併囑託萬芳醫院為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鑑定，應為妥適。







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114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曾佑仁







選任辯護人  法律扶助基金會馮鈺書律師

            法律扶助基金會陳志寧律師

上列公訴人及被告因殺人案件，聲請調查證據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檢察官聲請調查如附件一、㈠編號1至14、16至20所示之證據，均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。

二、檢察官聲請調查如附件一、㈡編號1至8所示之證據，均有調查必要性。

三、辯護人聲請調查如附件二、㈠編號1、㈡編號1所示之證據，均有調查必要性。　　

四、其餘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，無調查必要性。　　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4項、第54條第3項規定，檢察官、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，應「慎選證據為之」，同法第62條第3項並明定證據應認為無調查必要性之情況：「下列情形，應認為不必要：一、不能調查。二、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。三、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。四、同一證據再行聲請」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則再就「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」之審酌，提出審酌因素及權衡指引，規定：「法院應依檢察官、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、作成或取得證據之原因、證明目的、待證事實、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等事項，及前條第一項各款事項調查之結果，妥適審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。」、「法院為前項之審酌，並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，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。」、「法院為第一項審酌時，基於實現本法第45條、第46條之規範目的，認為調查特定證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權衡其對國民法官法庭以公正、客觀、中立方式審理之危害程度是否顯然高於其正面效益，妥適決定是否准許調查：一、有誤導、混淆國民法官法庭之疑慮。二、有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不公正之預斷或偏見之疑慮。三、大量提出不必要之證據調查，造成國民法官法庭過度負擔」；又「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，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。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，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、「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，法院認為不必要者，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。」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檢察官、辯護人等各聲請調查如附件一至二「證據名稱」欄所示證據，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，本院之認定及理由，各如附件一至二「證據能力」欄及「調查必要性」欄所示。

三、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數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宜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崔恩寧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旎娜　　　

附件一：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部分

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能力 調查必要性 ㈠關於罪責證據部分    1 被告曾佑仁歷次供述： ⑴113年11月9日晚上23時59分警詢筆錄 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9時54分警詢筆錄 ⑶113年11月10日下午3時42分偵訊筆錄　 ⑷113年11月10日晚上9時38分羈押法官訊問筆錄　 ⑸113年11月12日上午11時偵訊筆錄 ⑹114年2月4日下午3時2分偵訊筆錄 ⑺114年3月6日上午11時30分法官移審前訊問筆錄　　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，且該證據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，亦無事證顯示有公務員違法取證等違法情況，有證據能力。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，且於形式上觀察，就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 2 證人彭春瑛歷次供述： ⑴113年11月10日凌晨1時36分警詢筆錄 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訊問筆錄、證人詰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證人彭春瑛與被告、被害人間之關係，以及案發過程為何等各犯罪事實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 3 證人朱定安歷次供述： ⑴113年11月9日晚上10時56分警詢筆錄 ⑵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訊問筆錄、證人詰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4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719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之殺人動機為何為本案之爭點，檢察官聲請調查本項證據，可證明被告是否因該案件對被害人心生不滿，是否為本案犯行之動機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5 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之113年11月9日證人彭春瑛入院申請單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6 案發後到場警員密錄器影像截圖照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員警到案發現場之情形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7 現場蒐證照片及扣案刀具照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6 8 檢察官113年11月12日履勘現場筆錄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9 新竹市警察局114年2月27日竹市警鑑字第1140008273號函暨刑事現場勘察報告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員警至現場勘察採證，確認案發地點及生物跡證採驗位置等情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10 新竹市警察局114年1月20日竹市警鑑字第1140002761號函暨DNA鑑定書影本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11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5日法醫毒字第11300098230號函暨毒物化學鑑定書及113年12月11日法醫師說明報告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12 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1月9日之被害人劉尚易救護紀錄表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13 被害人劉尚易送醫死亡照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被害人於案發送醫時之現況，得以證明被害人當時受傷情形及過程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1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113年11月10日之被害人劉尚易診斷證明書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15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11月10日竹檢云字第000000-0D號檢驗報告書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無調查必要性。 理由： 本項證據調查之待證事實雖為「被害人傷勢分布情形」，然檢察官業已聲請調查編號17號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19日法醫理字第11300100990號函暨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，編號17號之報告書係經由法醫研究所之法醫師解剖、鑑定後出具之報告書，故編號15號之該項證據為重複且不具必要性之證據，而無調查必要性。 16 相驗照片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證明被害人死亡、傷勢分布、解剖、鑑驗過程等各情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17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2月19日法醫理字第11300100990號函暨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提出該項證據得經由法醫研究所之法醫師解剖、鑑定後確認被害人之死亡原因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18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12月24日竹檢云甲字第000000-0D號相驗屍體證明書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19 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個案輔導紀錄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20 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收容人行狀考核紀錄 有證據能力 理由： 同編號1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㈡科刑證據部分（科刑證據，以自由證明即為已足，故無需審究其證據能力）    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調查必要性  1 ⑴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1月10日凌晨1時14分警詢筆錄 ⑵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偵訊筆錄 ⑶證人即家屬劉希賢113年12月25日上午10時2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　　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，且於形式上觀察，就證明本案量刑事項之存否具有重要性，故認有調查必要性。  2 ⑴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1月10日上午11時35分偵訊筆錄 ⑵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2月25日下午3時40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 ⑶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3年12月25日下午5時1分偵訊筆錄　　　 ⑷證人即家屬曾慧玉114年1月15日下午3時3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　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3 證人即家屬彭春瑛114年1月15日下午3時36分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4 被告個人資料： ⑴個人相片影像資料 ⑵個人戶籍資料 ⑶三親等資料查詢結果 ⑷入出境資料 ⑸財稅所得 ⑹勞保資料 ⑺健保資料 ⑻就醫紀錄資料 ⑼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114年3月5日北總竹醫字第1140000303號函暨病歷資料　　　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5 被告前案紀錄： ⑴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 ⑵完整矯正簡表 ⑶通緝簡表 ⑷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93年度偵字第94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⑸本院93年度竹交簡字第135號刑事簡易判決 ⑹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95年度速偵字第168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⑺本院95年度竹交簡字第992號刑事簡易判決 ⑻本院113年度竹簡字第1233號刑事簡易判決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6 被害人個人資料： ⑴個人戶籍資料 ⑵三親等資料 ⑶生活照片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7 證人即家屬劉希賢個人資料： ⑴個人戶籍資料 ⑵三親等資料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同編號1  8 新竹市警察局扣押物品清單114年度保字第291號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縱使對被害人死亡、造成死亡之時間、地點、犯罪工具、傷勢及被害人之死亡結果均不爭執，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負舉證責任，而檢察官以原物提示扣案刀子2把，其餘物品未以原物提示，則有以扣押物品清單調查之必要。   



附件二：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部分

編號 證據名稱 調查必要性 ㈠關於罪責證據部分   1 囑託鑑定單位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被告是否有責任能力為本案爭點，本項證據調查，可透過精神醫學鑑定確認被告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，是否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情事，足已影響其責任能力，而有調查必要性。 另就鑑定單位部分，經本院分別函詢、電詢刑事案件精神鑑定機關參考名冊內之臺北市萬芳醫院（下稱萬芳醫院）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（下稱草屯療養院），確認本案鑑定所需時間，而經萬芳醫院回覆目前送件可安排在8月間，待訪談及資料齊備後約1至1月半時間可完成鑑定報告等語；草屯療養院則覆以收到起訴書、警、偵訊筆錄等資料後，需1周評估是否接受鑑定委託，且9月完成相關流程，仍需3至6月時間完成鑑定報告等語，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2份存卷可查，本院認萬芳醫院、草屯療養院均為司法院刑事案件精神鑑定機關參考名冊之機構，均具備專業之精神鑑定能力，考量本案羈押期限及審理計畫排定，本院認囑託萬芳醫院為精神鑑定，應為妥適。 ㈡科刑證據部分   編號 證據名稱  1 囑託鑑定單位對被告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之鑑定 有調查必要性 理由： 本項證據調查有助於作為量刑之基礎，使本院得依刑法第57條各款全面、深入了解被告生活狀況、品性、智識程度等各情形，檢察官固認為不會具體求處死刑，且已提出相關科刑資料，得做為適當之量刑參考，而認無囑託鑑定必要。然本案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，該起訴法條之選科刑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既該起訴法條之選科刑仍有死刑，自有對被告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鑑定之必要，又考量羈押期限及審理計畫排定，本院認一併囑託萬芳醫院為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鑑定，應為妥適。 







